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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潮安区涵发服装服饰水洗厂电脑绣花水溶布清洗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前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议，我局拟

批准《潮州市潮安区涵发服装服饰水洗厂电脑绣花水溶布清洗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为体现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强化公众参与，现予公

示 5个工作日，如有意见，请在公示期内来信或来电向我局反映，期满

该公示自行失效。

联系地址：潮州市潮安区政府综合楼六楼 609

联系电话：0768-5810511

传真：0768-5810511

听证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之日起五个工

作日内申请人、利益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

件批复决定提出听证申请。

项目名称： 潮州市潮安区涵发服装服饰水洗厂电脑绣花水溶布清洗

建设项目

建设单位： 潮州市潮安区涵发服装服饰水洗厂

建设地点：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潘吴村九亩界开发区二号路

环评机构： 湖北黄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项目概况： 潮州市潮安区涵发服装服饰水洗厂电脑绣花水溶布

清洗建设项目位于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潘吴村九亩界开

发区二号路，占地面积 770m2，总建筑面积 770m2，主要

从事电脑绣花水溶布的清洗，年产电脑绣花 750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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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环境影响

及预防或者减

轻不良环境影

响的对策和措

施：

项目利用已建好厂房，施工期不存在土建工程，即施

工期间产生的影响主要为厂房装修和设备安装、调试等，

对周围造成的环境影响较小。

运营期项目综合废水经“混凝沉淀+AO+MBR”工艺

处理后，排入凤水总干渠，能达到广东省地方标准《水污

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一级标准，不

会对纳污水体造成明显影响。生物质锅炉废气，采用“碱

液喷淋+滤筒除尘”处理后，各污染物均能达到广东省地

方标准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44/765-2019）

表 2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的燃生物质成型燃

料锅炉限值，不会对外环境造成明显影响。主要噪声源为

生物质锅炉、离心机、烘干机等生产设备噪声运行时产生

的噪声，按照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

染防治法>办法》中相关要求对噪声进行防治，经过减振

等措施，再经建筑隔声及距离衰减后，厂界能达到《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348-2008) 中表 1工业

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的 2类标准，不会对周边敏感

点造成明显影响。废包装材料、废水处理站污泥、锅炉废

气处理设施捞渣交由有处理能力的单位回收处理；生活垃

圾交环卫部门处理。

公众参与情况： 项目受理公告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。


